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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 

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

会议资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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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议程 

会议时间：2021年 2月 23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：00 时 

会议地点：济南市经十路 9999 号黄金时代广场 C 座 410 会

议室 

一、由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开始及到会代表资格审查结果； 

二、由主持人作“关于推选投票清点人的提议”； 

三、会议审议的议案： 

议案 1：《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》 

议案 2：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议案 3：《关于出资设立成都鲁信菁蓉贰期创业投资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四、会议议案表决： 

（1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填写表决票； 

（2）填毕后依次投票。 

五、会议统计检票：律师、公司监事、两名股东代表进行点

票、检票、统计现场表决结果； 

六、股东发言和提问； 

七、宣读现场表决结果； 

八、见证律师宣读现场法律意见书； 

九、会议结束。 

 

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 2 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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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1： 

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依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

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根据公司独立董事的

工作及公司实际情况，结合目前整体经济环境、公司所处行

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薪酬水平，公司董事会拟将公司独立

董事津贴标准由每人每年 8万元（税前）调整为每人每年 15

万元（税前）。本次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

之日起开始执行。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

旅费等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履行职权所需的费用

均由公司承担。 

请各位股东、各位代表予以审议。 

 

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2月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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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2： 

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为进一步理顺公司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资产、委托理财

等事项决策程序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拟对《公司章程》

部分条款进行修订。 

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序号 原章程 修订后的章程 

1 

第一百一十条 

公司在处理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资

产、资产抵押、委托理财、关联交易、

对外担保等事项时，应建立严格的审查

和决策程序，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

关专家、专业人员进行评审。 

一年内与交易标的或同一交易对

象相关的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资产、委

托理财等事项（以上事项不包括公司及

其控股子公司的创业投资）累计或单项

标准低于公司 近期经审计的净资产

30%的，由公司董事会批准；高于上述

标准的，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本章程

第四十一条规定外的担保事项由董事

会审议批准。 

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关于创业投

资的审批权限为：单一项目投资/退出

比例占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

产 2%（不含 2%，下同）以下的，或一

个会计年度内累计项目投资/退出比例

占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%

以下的，由控股子公司董事会批准；单

一项目投资/退出比例占子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2%—5%的（含 2%，

不含 5%），或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项目

投资/退出比例占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的净资产 10%—20%的，由公司董事会

第一百一十条 

公司在处理对外投资、收购出售资

产、资产抵押、委托理财、关联交易、

对外担保等事项时，应建立严格的审查

和决策程序，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

关专家、专业人员进行评审。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关于对外股权

投资的审批权限为：单一项目股权投资

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%—

5%（含 2%，不含 5%）的，或一个会计

年度内累计项目股权投资额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30%-50%（含

30%，不含 50%）的，由公司董事会批

准；单一项目股权投资额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 5%（含 5%）以上的，

或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项目股权投资

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50%

（含 50%）以上的，由公司股东大会批

准；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，除

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

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

外，其他关联交易由董事会批准。 

股权投资以外的对外投资、收购出

售资产、委托理财等事项参照上述标准

审议。 

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外的担保

事项由董事会审议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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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；单一项目投资/退出比例占子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5%（含 5%）

以上的，或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项目投

资/退出比例占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的净资产 20%以上的，由公司股东大会

批准。以上创业投资不包括对基金型

（投资类）公司的投资。 

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，除

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

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

外，其他关联交易由董事会批准。 

2 

第一百一十二条  董事长行使下

列职权：  

（一）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、主持

董事会会议；  

（二）督促、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

行；  

（三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：  

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一年内累计

处置资产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的净资产 2%以下的投资、收购、出售、

托管、租赁资产等事项（以上事项不包

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创业投资，该

事项按照本章程第一百一十条执行）做

出决策（构成关联交易且交易金额超过

300万元的除外）。上述事项由总经理提

出方案，经董事长批准后实施。 

 

第一百一十二条 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

权：  

（一）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、主持董事

会会议；  

（二）督促、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；  

（三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请各位股东、各位代表予以审议。 

 

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2月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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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3： 

关于出资设立成都鲁信菁蓉贰期创业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为深化公司在川渝地区的布局，抓住高端装备制造、电

子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，公司全

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

新投”）拟联合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

成都市菁蓉创富投资有限公司、青岛福瑞驰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共同参与投资成都鲁信菁蓉贰期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成都鲁信基金”），其中高新投

作为LP认缴出资金额3.2亿元，占成都鲁信基金出资比例

42.67%。 

成都鲁信基金的GP及基金管理人为成都鲁信菁蓉股权

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鲁信管理公司”）。

成都鲁信管理公司为高新投的参股公司，高新投持股比例

35%。公司董事长陈磊先生兼任成都鲁信管理公司董事长，

成都鲁信管理公司为公司关联方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

定，高新投本次投资成都鲁信基金构成关联交易，高新投投



- 7 - 

资金额3.2亿元为关联交易金额。 

一、关联方介绍  

1.企业名称：成都鲁信菁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.成立日期：2016年8月30日 

3.注册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提督街1号1栋15层11、12号 

4.法定代表人：陈磊 

5.注册资本：500万元人民币 

6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05MA61XE8911 

7.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8.经营范围：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，从事投资管理及

相关咨询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9.股权结构：高新投持股35%，成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

公司持股19.25%，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

司持股15%，自然人合计持股30.75%。 

10.经营状况：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成都鲁信管理公

司经审计总资产为613.41万元，净资产541.77万元，2019年

度营业收入468.98万元，净利润146.81万元。截至2020年9

月30日，成都鲁信管理公司总资产856.28万元，净资产

854.63万元，2020年1-9月实现营业收入589.55万元，净利

润409.95万元。（2020年1-9月数据未经审计） 

11.关联关系：成都鲁信管理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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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投的参股公司，高新投持股比例35%。公司董事长陈磊先

生兼任成都鲁信管理公司董事长，成都鲁信管理公司为公司

关联方。 

二、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.基金名称：成都鲁信菁蓉贰期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(暂定名) 

2.拟注册地址：成都市 

3.基金期限：存续期8年，其中投资期5年，退出期3年。 

4.基金规模及基金合伙人： 

成都鲁信基金总认缴规模为7.5亿元，具体认缴情况如

下： 

基金合伙人 
认缴金额 

（亿元） 

认缴 

比例 

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.2 42.67% 

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.6 21.33% 

成都市菁蓉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1.6 21.33% 

青岛福瑞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.0 13.34% 

成都鲁信菁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.1 1.33% 

合计 7.5 100.00% 

5.基金管理人：成都鲁信管理公司为成都鲁信基金的基

金管理人，基金业协会管理人备案号P1064499。成都基金管

理公司基本情况详见“关联方介绍”。 

6.投资区域及方向： 

成都鲁信基金拟重点投资于成都及周边地区，面向全

国，主要投资方向为电子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业、新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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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及生物医药行业。 

7.基金费用：基金每年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(扣减

已返还本金)的2%向成都鲁信管理公司支付管理费，合计最

多不得超过基金总规模的10%。 

8.出资方式：基金采用承诺出资制,根据项目的投资进

度安排出资；预计基金成立后首期出资20%；原则上后续在

投资期内分四期出资，每期20%，上期投资金额超过70%后方

可下期出资到位。 

9.收益分配：原则上按照“即退即分”原则，按顺序首

先返还有限合伙人、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本金，其次向有限

合伙人、普通合伙人分配年化6.5%基准收益，对于超过业绩

报酬计提基准部分的超额收益的20%，作为业绩奖励向管理

人支付。 

三、投资方案及定价依据 

本次共同对外投资，各方遵循自愿协商、公平合理的原

则。公司及关联方按照协议约定份额平等地对成都鲁信基金

进行出资。 

四、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成都鲁信基金的设立有助于不断深化公司在川渝地区

的布局，抓住高端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等战

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，发掘优质项目，分散投资风险，优

化投资结构。 



- 10 - 

请各位非关联股东及代表予以审议。 

 

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2月23日 


